


記主體租同、公司 或商業地址無須興廠址租符 7 限事業

主髖無其他塋記有案 或申請瑩記中之工廠）。

2 丶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鐓懵通知單（鐓攢憑證）或向台灣

電力（股）公司高雄區（鳳山區）營業虞申請之用電繳蕢

蓬明：載明每期用電度款超過330度、契約用電種類為

裝置電力 、需量電力或表燈營業用電，且用電地址與廠

址租同。

3 、工廠事業體對廠房或攙器設備投保至物係險·證明（所涉

事業主體興申辦特定工廠痊記主體棓同」頁為合法塋記

有案之差險棐者、投保標的物所在同廠址）。

4、購頂（取得）譏器設備之送貨單丶攙器設備照片、切結

書（送衍地址與廠址租同）。

5 ｀ 經金融機構轉帳之製造成品渭賈交易紀錄及與其對慮之

赧（估）價單 、進料、進（出）貨 或其他遙明文件。（

進（出）貨地址與廠址棓同）。

6 、廢告淆板、書赧雜誌等媒體賡告內具有製造、加工事實

者。（所述迪址與廠址桂同）

7 丶猊捐單位赧備不對外營業之公文書。（收文地址或足認

與廠址棓同） 。

（六）足實認定於105年5月19日前於廠址內從事物品製造、加工

事實之行政或司法襪關製作之文書、是分書 或裁判書。

二、符合實格之未瑩記工廠，至遲息於民國111年3月19日前向本

局申請納笹。

三、109年5月14日高市經務工字第10933021500號公告慮予修正。

四 ｀ 公告地點：本局網頁（苗頁＞實訊專區＞公告）。

五、本案如有1多正事項，將另行公告。




